	信政策范本
(适用于顾问公司)
       (顾问公司名称)  (本公司) 禁止一切形式的贿赂及贪污行为，秉持廉洁守正、诚实正直的精神经营业务，严禁贪污。所有独资经营者／合颗人／董事*及员工(下称「人员」)必须遵守本诚信政策及相关的公司规则／指引／行为守则*。

	· 本公司及其人员必须遵守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竞争条例》(第619章)，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他与诚信相关的法例。
· 本公司不容许人员向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或机构索取利益1或接受由该等人士或机构提供的利益。假如事先获得批准接受有关利益，则作别论，而此类批准应符合反贪污及诚信原则。
· 本公司禁止所有人员在与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向其职员或成员提供利益，以及禁止所有人员向任何机构的成员提供利益(不论是直接或经第三者间接进行)，意图影响他们与本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的决定。
· 本公司属下人员必须避免接受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所提供的奢华或频密款待。
· 本公司要求所有人员避免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或被视为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如无法避免，有关人员须向审批人员申报，以决定纾减冲突的行动。
· 本公司对客户负有受信责任及须在履行任何合约期内确保本公司、任何联系公司、合伙人或有关连人士或分判顾问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客户通知及告知所有或任何会合理地被视为有个人／财务利益与本公司于合约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冲突的情况。
· 本公司禁止所有人员在未经授权下披露任何机密数据，或不当使用公司或客户数据。
· 本公司设有内部通报机制，供人员查询有关诚信的事宜，并举报可能违反诚信规定的个案。本公司接获举报后会从速及谨慎地处理，而且绝对保密。
· 本公司严禁向真诚地举报可能违反诚信规定个案的人员，或参与有关指控的研讯／调查人员报复。
· 任何违反诚信规定的人员将面对内部纪律处分，包括终止聘用及／或转交相关执法机关处理。本公司会于刑事犯罪调查时向执法机关提供全面协助。
· 本公司致力与价值观相同、秉持同等诚信标准和重视商业道德的伙伴 / 企业 / 机构合作。



    管理层签署：  :										
      日期：  :										

1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利益的定义涵盖任何馈赠、贷款、费用、报酬、佣金、职位、雇佣合约；解除义务／法律责 任／贷款；服务及优待；行使或不行使权利／权力／职责等。
* 删去不适用的部分。		  



